
6 3

法治乡村

图纸所要求的标准，无法修复，重建且

达到标准需费用 10 万元。

法院经审理认为，双方签订的合同

违反相关法律规定，为无效合同。张某

明知王某不具备建房资质，而将房屋发

包给王某承建具有过错，王某未取得建

房资质而承建张某家的三层房屋，且未

按国家技术标准和施工规范进行施工等，

导致涉案工程出现质量问题。综合分析双方的过错情况，法院判决重建房

屋所需的费用 10 万元，由王某承担 70% 的主要赔偿责任，张某承担 30% 的

次要责任。

点 评 ：《建筑法》第二十六条、第八十三条规定：“承包建筑工程的单

位应当持有依法取得的资质证书，并在其资质等级许可的业务范围内承揽工

程。”“抢险救灾及其他临时性房屋建筑和农民自建低层住宅的建筑活动，不

适用本法。”

根据上述规定，一般认为农民自建二层及以下低层住宅时，在选择承建方

时不受《建筑法》相关规定的限制，而二层以上的住房建设管理须严格执行《建

筑法》《建筑工程质量管理条例》等法律法规的有关规定。因此，张某建盖三

层住房，依法应当选择具有建房资质的施工单位进行施工。

    

未提供质量问题证据  不得拒付工程款
    

为建盖二层新房，2017 年 5 月，张某与刘某签订建房合同，约定刘某

以包工不包料的方式施工建房。四个月后，房屋完工。张某又以口头约定

的方式，将房屋附属设施的大门、院墙、院内地块平整等交给刘某施工，

约定工价为 7600 元。2017 年 12 月项目全部完工，张某迁入居住。此后，

三年内刘某多次向张某索要建房工程款均无果，无奈将其诉至法院。庭审

过程中，张某辩称，因房屋质量有问题，影响居住安全，他才拒绝支付工

程款。法院经审理，判决张某向刘某支付建房工程款 42601 元。

点 评 ：《最高人民法院关于适用〈中华人民共和国民事诉讼法〉的解释》
第九十条规定：“当事人对自己提出的诉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或者反驳对方诉
讼请求所依据的事实，应当提供证据加以证明，但法律另有规定的除外。在作
出判决前，当事人未能提供证据或者证据不足以证明其事实主张的，由负有举
证证明责任的当事人承担不利的后果。”

本案中，刘某按照合同约定履行了自己的义务，完成张某家房屋的建设施
工，张某应按合同约定支付工程款。张某提出房屋质量有问题影响居住安全，
但并未提供有效证据加以证实，且在双方约定的质量保证期一年内，也未向刘
某提出问题所在。如房屋质量确实有问题，张某可提请相关部门鉴定评估，确
定损失后依法要求刘某另行承担责任，但不能作为长期不支付工程款的理由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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